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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行” 、“发行人”或“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中金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号）、《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2018]11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上证发[2018]42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永安转债” ）。

本次可转债发行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2772

号文核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摘要》” ）与《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已刊登于2020年11月20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23日，T-1日）收市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申购时间为2020年11月24日（T日）9:30-11:30，13:00-15:00。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

资者在2020年11月24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原股东在2020年11月24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配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

量足额缴付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

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网上投资者申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11月2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4、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承销，认购金额不足8.8648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金公司余额包销。包销基数为8.8648亿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

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6,594.4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5、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

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6、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申购。

7、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购。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

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20年11

月20日（T-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

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人民币8.8648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8,864,800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永安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609” 。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23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23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永安行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4.762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

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4762手可

转债。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永安配债” ，配售代码为“753776” 。 原

股东优先配售不足1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

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发行人现有总股本187,580,000股，其中发行人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450,000股股

份不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数为186,130,000股。 按本次可转债发

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886,351手，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

的99.985%。

5、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申购简称为

“永安发债” ，申购代码为“754776”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

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000手（100万元），如超过则该笔申购

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6、本次发行的永安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永安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7、本次可转债发行并非上市，发行人在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上市事项

将另行公告。

8、投资者请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永安转债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规则、

申购程序、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9、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投资者

申购并持有永安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本公告仅对发行永安转债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永安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

资者欲了解本次永安转债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20年11

月20日（T-2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11、投资者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

决策。 发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

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发行日至上市交易日之间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和利率波动导致

可转债价格波动的投资风险。

12、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23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永安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2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永安行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4.762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

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4762手可转债。

（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0年11月24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

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继续进行。 配售代码为“753776” ，配售简称为“永安配债” 。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认购1手“永安配债”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超过1手必须是

1手的整数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永安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永

安配债”的可配余额。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1）投资者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永安配债”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3）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

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

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5）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申购简称为

“永安发债” ，申购代码为“754776”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张，1,000元），每1手为一个申

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000手（100万元），如超过则该笔申购

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

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2020年11月24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申购时间

内进行申购委托。上交所将于T日确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有效申购数据进行配号，按

每1手（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0年11月25日（T+1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公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

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2020

年11月25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2020年11月26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永安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号码认

购1手（10张，1,000元）。

2020年11月26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

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1

手。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

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网上

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承销，认购金额不足8.8648亿元的部分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余额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可转债发行总

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6,594.4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400号

联系人：董萍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电话：010-6535� 3052

传真：010-6535� 303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4日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6,5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2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

股份6,540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92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2,61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1月25日（T-1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于2020年11月1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案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4日

股票代码：600461� � �股票简称：洪城水业 公告编号：临2020-087

债券代码：110077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 ）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11月23日（T+1

日）主持了洪城水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洪城转债” ）网上

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14396,39396,64396,89396

末“6”位数 440277,690277,940277,190277

末“7”位数 7797793,9797793,5797793,3797793,1797793,0011070,5011070

末“8”位数 79007924,99007924,59007924,39007924,19007924,34945496,84945496

末“9”位数 904581368,404581368,696073931

末“10”位数 7547988554,1394176843,5037840061

凡参与洪城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39,55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

000元）洪城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22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松江 公告编号：临2020-095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

管二部下发的 《关于对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259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要求公司收到《问询函》5个交易日内就涉及事项作出书面

回复，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披露的《天津松江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对《问询函》涉及事项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鉴于《问询函》涉及

的内容较多，工作量较大，公司相继延期至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9日、2020年11月16日、2020年

11月23日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27日、2020年11月3日、2020

年11月10日、2020年11月17日披露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82）、《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8）、《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

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90、临2020-094）。

截至目前，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为保证

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继续延期至2020年11月30日（含）前回复上述《问询函》。 延期回

复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相关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4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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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张兢、许春铮：

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2号）决定对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对安徽鸿旭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处以三十万元罚款、对

张兢处以六十万元罚款、对许春铮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该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生

效，但你们至今未按规定缴纳罚款。

请你们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缴清罚款。 罚款汇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备案 （传真：

028-85555004）。逾期不缴，我局将依照《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对本催告书

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2020年11月9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催告书〔2020〕1号

胡海燕女士：

您对我会山东证监局 《监管信息部分不存在和部分不予公开告知

书》(依申请公开(2020)第149号-部分不存及部分不告)不服提出的行政

复议申请，我会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会现依法向您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2020)196号)。请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我会领取前述复议决定书(联系电话：010-88061859，88061825)，逾期

则视为送达。

您如不服上述复议决定， 可在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11月24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公告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田智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３９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３５

元

／

股。 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３３．３３３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０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亿田

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３９．８６２５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５３３．３５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２０％

向上

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７３．３２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３．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４６０９５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３．４４７６７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

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７３０

末“

５

”位数

０６６１２

，

２６６１２

，

４６６１２

，

６６６１２

，

８６６１２

，

０５８６８

末“

６

”位数

８９８１７５

末“

７

”位数

９５９６８５３

，

２０９６８５３

，

４５９６８５３

，

７０９６８５３

末“

８

”位数

９５５３２７９７

，

１５５３２７９７

，

３５５３２７９７

，

５５５３２７９７

，

７５５３２７９７

，

２４４６９６１２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５

，

８６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田智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３９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３５

元

／

股。 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

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

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

１３３．３３３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０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亿

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３９．８６２５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５３３．３５０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２０％

向

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７３．３２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３．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４６０９５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３．４４７６７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

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

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３１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７８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

４

，

４６５

，

０３０

万股。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公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号）》。 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中，

３

家网下投资者者管理的

１５

个配售对象属于上述限制名单， 以上

１５

个配售对象不具备

配售资格，为无效申购，合计申购量为

１１

，

９５０

万股。剩余

３１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７６５

个配

售对象为有效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４５３

，

０８０

万股。

无效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申购数量

（万股）

１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惠正长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１５４７４９ ７５０

２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惠正长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１７４９１２ ８００

３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惠正长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０８１５９０ ８００

４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０８９９１７９４６０ ８００

５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０８９９１９３５９２ ８００

６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拾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０８９９２００５４５ ８００

７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新华养老稳增

１

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０８９９２０１１８８ ８００

８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０８９９２０３２００ ８００

９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０８９９２０５７３４ ８００

１０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市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０８９９２１１５６４ ８００

１１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山西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０８９９２１３６７４ ８００

１２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０８９９２１６０８５ ８００

１３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０８９９２１６８４３ ８００

１４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省壹拾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０８９９２１６９５４ ８００

１５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银叶量化对冲

２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２１７５８９ ８００

合计

１１

，

９５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４９５

，

１４０ ５６．０３％ ９

，

６１６

，

２２０ ７０．０２％ ０．０３８５３９８０％

Ｂ

类投资者

１１

，

２００ ０．２５％ ４１

，

１８８ ０．３０％ ０．０３６７７５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９４６

，

７４０ ４３．７２％ ４

，

０７５

，

７９２ ２９．６８％ ０．０２０９３６５０％

合计

４

，

４５３

，

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３

，

７３３

，

２００ １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６６３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７９５３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１５０３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５１３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特智能”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

2874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065万股，发行价格为56.52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

发行1,0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1月23日（T+1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深圳朗特智能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4

”

位数

9952

末

“

6

”

位数

760141 010141 260141 510141

末

“

7

”

位数

0076548 5076548

末

“

8

”

位数

90700996 10700996 30700996 50700996 70700996

08684034 33684034 58684034 83684034

末

“

9

”

位数

16017290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1,3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0年11月

24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4日


